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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实施
国家大数据战略、务实推动大数
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
主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
项目评选，在全国范围内共评出4
大类7个细分方向的200个示范
项目。近日，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移动）的海南省
居民生活服务大数据项目入围终
评，入选民生大数据创新应用示
范项目，因其针对生活服务行业
洞察的分析框架和数据模型具备
在全国推广的价值和可行性，将
由工信部向全国推广经验、做法。

据介绍，该项目由海南移动

引入第三方银行的消费数据与运
营数据进行融合大数据分析，统
计包含餐饮、住宿、美容美发、家
政、人像摄影、洗浴、洗染、家电维
修等行业的信息，抓取人员流动、
移动支付、银行卡支付、互联网平
台等产生的数据，再结合省统计
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及相关行业分
析报告，对大数据进行信息挖掘，
以获取居民生活服务业行业发展
的信息。目前，项目上线近三年
以来，已形成稳定的季报制度，为
助力海南省商务厅落实行业管理
职能、摸清各行业发展情况、进行
各项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通
过持续、良好的互动对数据来源、

实现模型、数据呈现内容和形式
等进行完善，确保了政府服务效
能的充分发挥。

下一步，该项目还将通过
融合应用各类数据，丰富数据
来源，深入全面的分析。同时，
进一步优化分析模型，利用波
特五力模型分析法、SWOT分
析法、PEST分析法等，对行业
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
通过不断优化服务行业大数据
分析技术方案，最终实现对行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兴热点、
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
发展战略等实现低偏差性准确
预测的目标，更有效助力于政

府部门实现生活服务类政务数据
的整合、梳理，有效驱动政务数据
的业务应用。 （欧燕燕 符文峰）

海南移动大数据服务项目入选工信部
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Hainan NewsHainan News

□见习记者吴佳穗通讯员陈锋

本报讯 近日，海南一中院快速审结
了2月20日立案的蔡某哲诉万宁市公安
局、万宁市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
议上诉案件。

男子多次在网上诋毁政府工作人员

蔡某哲系万宁市长丰镇黄山村委会
第二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20村小组）
村民，其外祖母翁某花系万宁市长丰镇
黄山村委会第二十一村民小组（以下简
称第21村小组）村民。蔡某哲主张权利
的土地位于万宁市长丰镇黄山村委会顶
石坡，为第21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历来
由翁某花长期管理使用种植树木。

2017年8月30日，经第21村小组同
意，翁某花委托陈某英（蔡某哲之母）代其
与案外人陈某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
定翁某花将包含涉案土地在内的10.88亩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树木所有权转让
给陈某。同年11月4日，万宁市林业局经
审查核实，依法向翁某花核发《林木采伐
许可证》。陈某据此向翁某花全额支付转
让价款，并将涉案土地上的树木砍伐。蔡
某哲知悉后，向长丰镇政府信访反映涉案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违法并向万宁
市林业局信访投诉涉案土地上的树木被
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被肆意
砍伐破坏。长丰镇政府和万宁市林业局
分别多次依法作出不支持蔡某哲诉求的
信访处理意见。此后，蔡某哲捏造事实，
多次在网上发帖，散布其土地被他人非
法侵占以及地上树木被非法砍伐等不实
信息，并诋毁村小组、村委会主要干部和
长丰镇政府、万宁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
包庇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被行拘10日，不服处罚提起诉讼

万宁市公安局经立案调查核实，认定

蔡某哲的上述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决定
对蔡某哲行政拘留十日。蔡某哲不服，
向万宁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万宁
市政府经复议审查，认为万宁市公安局
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因此于
2019年4月26日作出《复议决定》，决定
维持《处罚决定》。蔡某哲不服，遂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确认万宁市
公安局作出第0047号《处罚决定》的行
为违法；2.撤销万宁市政府作出的第5号
《复议决定》。

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驳回了
蔡某哲的诉讼请求。

蔡某哲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一中院
提起上诉。海南一中院于2020年2月27
日审结该案。海南一中院经过审理，依法
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筹备组）东方支队抓获劝投3
名在逃人员

男子抢劫逃亡9年
为孩子落户去自首
□见习记者吴佳穗通讯员代龙超高杨

本报讯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东方支队坚持疫情防控工作与打击违法犯罪

“两手抓”，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该支
队板桥派出所近期加大排查管控力度，于2月
23日至 27日 5天内，抓获、劝投在逃人员 3
名。其中抓获、劝投2名潜逃13年的命案嫌
犯，劝投1名涉嫌抢劫的网上在逃人员。

男子为了孩子落户选择自首
“这下办了结婚证，小孩户口也解决了，没

有后顾之忧了，再也不想东躲西藏了，我会认真
接受改造，重新做人。”2月26日，因抢劫潜逃9
年的在逃人员符某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到板
桥派出所投案自首。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符某于2011年伙同他
人在东方市板桥镇某村，对一对夫妇实施抢劫，
案发后一直潜逃在外。符某因此不敢与“妻子”
领结婚证，1岁多的孩子一直没有上户口。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民警会同村干部多次到符某
家中开展劝投工作。在民警和村干部耐心劝导
下，符某家人答应配合派出所规劝符某投案。2
月26日，符某在其家人的陪同下主动到派出所
投案自首。

命案嫌犯潜逃13年被抓获
板桥派出所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于2月23日抓获了潜逃13年的命案嫌犯邢某。
当天上午，派出所民警在板桥镇某村开展疫

情防控入户走访排查工作。该村一阿婆是贫困
户且行动不便，民警便到她家中看望，当民警为
她送上生活物资准备离开时，看到阿婆家门口不
远处有一名男子神态慌张。民警上前盘查，并将
该男子依法传唤至派出所。经核实，该男子是潜
逃13年的命案嫌犯邢某，他于2007年8月在当
地因琐事纠纷伙同他人持斧头砍死1人。

2月27日，板桥派出所持续发力，再度劝投
一名在逃人员。当日上午9时许，潜逃13年的
命案嫌犯李某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板桥派出
所投案自首。李某与2月23日被抓获的邢某
是同案共犯，2007年8月李某伙同邢某及另一
名嫌犯持刀斧将1人砍杀后潜逃至今。

网友：提议青岛“新冠高架路”更名
记者在#青岛官方回应新冠高架路与

病毒撞名#的话题发现，部分网友提议对
青岛“新冠高架路”进行更名，但也有网友
对改名的提议并不认同。有网友表示，只
因为带有“新冠”二字就要改名是不是太过
于脆弱？而且除了青岛的“新冠高架路”，
上海也有条新冠路，成都有条新冠大道，云
南还有个新冠村。“只因为带有‘新冠’二字
觉得不吉利就提议更名，根本没必要。”

市民：不会觉得“新冠”二字不吉利
海口市民曾先生告诉记者，他并不觉

得名称带有“新冠”二字的道路或者企业会
不吉利，也不觉得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感
情。“如果因为‘新冠’二字就觉得感情被伤
害了，是否自己的心理太过于脆弱？”曾先
生说。

海口市民李女士表示，她觉得名称带
有“新冠”二字的道路或者企业不但没有不
吉利，而且还有纪念意义。“此次疫情赋予
了‘新冠’二字不一样的含义，不仅可以以

此来告诫和教育人们，还可以让人们时刻

记住，为了此次疫情而奉献出生命的一线

工作人员，所以我觉得‘新冠’二字有特殊

的纪念意义。”

部门：不要求涉及的的企业更名
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君

表示，海南现有的名称带有“新冠”二字的

企业，只要注册时是合法合规的，且企业名

字没有对市民造成损害，企业对其名称可

不作更改。“除非是之后出台相关的法律法

规，否则带有‘新冠’二字的企业对其企业

名称可不作更改。”李君说。

对于名称带有“新冠”二字的企业是否

需改名一事，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文件，

所以对于已经注册成立的名称带有“新冠”

二字的企业，该局不会要求涉及的企业更

改名称。“对于之后申请成立的企业是否可

以用‘新冠’二字作为企业名的问题，因为

没有接到相关文件，所以现在也无法明确

之后能不能用。”该负责人说。

企业名带“新冠”二字是否需更名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文件，不会要求涉及的企业更改名称

本报讯 近日，
山东青岛的“新冠
高架路”引发许多
网友热议，有网友
通过政府信箱提

议对该路进行改名。虽然当地民政
部门对该提议予以否决，但是名称
带有“新冠”字样的道路或企业是否
需要改名，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昨日，记者通过企查查搜索发
现，名称带有“新冠”二字的海南企
业一共有10家，其中3家已注销或
被吊销执照了，7 家名称带有“新
冠”二字的企业仍在正常经营。

记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局的中国商标网中查询到，从1993
年4月13日至2020年的2月28日，
全国范围内，一共有178条带有“新
冠”二字的商标注册记录，如“新冠
炭烧”、“新冠月饼”和“新冠食品”
等。 实习记者林鸿晖记者罗晓宁

男子网上发假信息诋毁政府工作人员
因寻衅滋事被拘10日；不服处罚状告万宁市公安局和市政府，一审二审均败诉


